附件1
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升商业广告（以下简称广告）引证内容监管执法工作效能，切实规范广告引证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本指南旨在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提供指引，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参考适用。

二、本指南所称的广告引证内容，是指在广告中引用出自第三方，并且与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有关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内容。

本指南所称的引证广告，是指使用了引证内容的广告。

广告引证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广告主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全部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四、广告引用的数据基于实验或者试验（以下统称实验）、测量、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的，出具相关实验结论、测量结果或者检验检测数据（含结果、结论等，下同）的机构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定资质和专业能力，其计量器具、设施环境等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计量技术规范等国家有关要求。

实验、测量、检验检测等方法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采用相关行业、领域普遍认可的方法。
五、广告中引用的统计资料或者调查结果应当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其统计和调查范围应当具有广泛性、合理性。采用抽样方式进行统计或者调查的，其调查样本应当符合科学性、代表性和普遍性要求，其结果偏差应当在合理范围内。

六、广告引证内容应当准确，并与其所依据的实验结论、测量结果、检验检测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献、资料等的意思表达保持一致。

七、广告中引用的文摘、引用语应当原文引用，所引自的文献、资料应当真实存在且可查询，其观点应当符合科学常识。

八、引证广告依法应当如实表明引证内容的出处。
前款所称的出处，包括实验、测量、检验检测、统计、调查机构名称（姓名），或者文献、资料的题目及其著者名称（姓名）等信息。

引自期刊的，应当表明期刊名称、期号、刊次等。

引自互联网网页的，应当表明获取或者访问路径。如相关互联网内容或者访问路径发生变化的，应当对广告内容作出相应调整。

九、广告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明确表示：

（一）引用的统计资料或者调查结果等仅适用于特定的地域、行业或者期限的，应当对相关地域、行业或者期限作出明确表示；

（二）引用的实验结论、测量结果或者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结论等仅在实验室状态或者特定条件下可复现的，应当对其复现条件作出明确表示；

（三）引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或者结论仅对样品有效的，或者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证书仅对样品负责的，应当作出明确表示；
（四）其他应当对适用范围或者有效期限作出明确表示的情形。
十、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文字的字体、字号、颜色等应当满足公众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清晰识别的要求，其语音应当与广告的其他内容保持同等语速、语调及清晰度。

十一、引证广告中含有商品的性能、功能、用途、规格、有效期限、优惠条件等内容的，不得利用减小字号、改变字体或者使用与背景相近颜色文字等可能使消费者难以辨明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用途、规格、有效期限、优惠条件等作出限缩或者不符合常理常识的解释。

十二、广告引证内容涉及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事实信息的，应当真实、完整、准确。

前款所称事实信息，是指可以通过统计、调查等方式取得且可验证的客观信息。

十三、引证广告中使用细分行业、细分领域或者细分区域“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等用语进行宣传，但相关行业、领域小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或者相关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经营主体及其产品、服务的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误解的，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豁免情形。
十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广告内容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一）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数据、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作为广告引证内容的；

（二）无法说明广告引证内容来源或者相关引证内容无法查询的；
（三）通过篡改、部分引用等方式，夸大对广告主有利的内容或者隐瞒对广告主不利的内容的；

（四）通过广告引证内容，明示、暗示其推销的商品具有与实际不符的疾病预防、疾病治疗、保健或者其他功能的；
（五）其他应当认定广告内容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情形。
十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认定广告内容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广告中引用的文摘、引用语与相关行业普遍认可的观点不一致的；
（二）引用的数据或者结论仅在实验室状态或者特定条件下可复现，但未在广告中对其复现条件作出明确表示的；

（三）引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或者结论仅对样品有效，或者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证书仅对样品负责，但未在广告中作出明确表示并注明采样方法的；

（四）引用的统计资料或者调查结果适用于特定的地域、时空、行业或者期限，但未在广告中对其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作出明确表示的；

（五）广告引证内容不符合本指南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要求，无法保证内容科学性和真实性的；

（六）其他应当考量的情形。

十六、广告主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有偿新闻、学术造假等方式刊载、发布有关新闻、学术文献、研究报告等，再以其数据、结论等作为广告引证内容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向新闻出版、科技等行业主管部门通报。
十七、除引证内容外，广告主也可以在广告中使用自己通过实验、测量、统计、调查等方式取得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自证内容。

在广告中使用自证内容的，依法可不必表明出处，但应当符合本指南第九条至第十三条规定要求。

广告中使用人工智能（AI）、深度合成等方式生成、合成的数据、资料、结论等内容，应当认定为自证内容。
十八、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接受他人委托，开展实验、测量、统计、调查等活动，并且明知或者应知其实验、测量、统计、调查等产生的数据、结论用于广告内容的，应当认定为参与广告设计、制作活动，属于《广告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广告经营者。
十九、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法应当查验广告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
广告引证内容无出处，未对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作出明确表示，或者与其所依据的实验结论、测量结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献著作等不一致的，依法不得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

二十、存在下列情形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一）不符合本指南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要求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十一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查处；
（二）不符合本指南第十条、第十七条规定要求或者属于本指南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八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查处；
（三）属于本指南第十三条规定情形，宣传细分行业、细分领域或者细分区域中“最高级”“最佳”等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查处；
（四）属于本指南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查处；
（五）属于本指南第十五条规定情形，并且广告内容虚假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查处；属于本指南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并且不构成虚假广告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十一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查处；
（六）不符合本指南第十九条规定要求的，应当认定违反《广告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广告法》第六十条规定查处。

二十一、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引证广告监管和执法工作，应当依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广告内容以及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实际情况，规范行使处罚裁量权。

对违法情节轻微，广告发布时间短、浏览人数少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二十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依法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